附件2：

红河镇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预案

一、总则

（一）编制目的    

指导全镇食品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建立健全我镇食品安全应急机制，正确应对和高效处置镇、村、居委会、学校、酒楼及各种宴会食品安全突发事件，最大限度的减少食品造成的伤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维护人民生命健康和地方社会稳定，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编制依据    

本预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以及区市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现结合我镇实际制定本预案。    

（三）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全镇范围内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预防和应急处理。    
（四）工作原则    

１、以人为本，预防为主。把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食品安全作为首要任务，逐步建立全镇、村、单位信息联动传递预警机制，加强对应急预案的培训、演练、强化应急准备和应急响应能力。作好日常应急事件的宣传，鼓励群众报告突发性食品安全事件及其隐患，及时处置可能导致事故的隐患。    

２、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在镇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在市级业务部门的指导下，建立村、单位食品安全应急指挥机构，制订本地的应急预案，确定符合实际的对策，落实应急责任机制。    

３、统筹安排，分工合作。在镇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整合资源，统筹安排工商、畜牧、食品、卫生、交通、安监等部门共同开展应急工作，加强各部门分工负责和协调配合，处理好日常事务和应急工作的关系。各相关办公室、单位在各自业务范围给予协调、指导、技术支持，并组织力量给予支援。    

４、快速反应，有效控制。突发性事件发生后，镇政府发出应急指令，各级指挥机构应根据应急要求快速做出反应，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应急力量，有效控制事态发展。    

二、应急机构及职责    

组  长：袁治栋    镇党委副书记

副组长：海耀贵    镇武装部长

成  员：韩  广    镇司法所所长

        曹  伟    镇初级中学校长

        史生俊    镇中心小学校长
  张志睿    镇派出所所长

  杨化斌    镇中心卫生院院长

       杨  伟    镇党政办公室主任

兰广军    镇食品安全联络员

各村委会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海耀贵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为联络员。

（一）领导小组职责    

贯彻落实国家、省、市有关部门食品安全预防应急救援的规定；及时了解掌握全镇食品安全事件情况、协调和组织实施食品安全应急措施；负责向县政府及相关部门报告发生食品安全事件的准确地点，涉及范围，伤害程度及应急处置措施；审定全镇食品安全事件应急工作制度和应急预案；在应急响应时，负责协调公安、市场监管、食品、卫生、防疫、畜牧、医疗救护等相关部门开展应急救援工作；负责指导、督促、检查镇辖应急指挥机构工作。  

（二）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 

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镇辖区食品突发性事件信息的收集分析，并及时向领导小组报告；协调指导镇村、公安、市场监管、食品、卫生、防疫、畜牧、医疗救护等相关部门组织应急救援工作；负责对有潜在安全隐患的食品进行不定期检查；负责组织应急救援期间的媒体导向工作。

（三）各相关部门职责    

镇食安办：负责镇食品安全日常工作。在镇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组织协调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理工作；会同市场监管、卫生院、派出所等有关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依法对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行政责任进行调查处理；负责开展重大安全事故的调查和技术鉴定等工作，依法控制问题食品；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理工作的培训和演练。

镇农业服务中心：负责组织因初级农产品、畜禽产品造成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和相关技术鉴定等工作，依法控制有毒有害食品。

卫生院：负责组织食品消费环节发生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和技术鉴定等工作，依法控制有毒有害食品；负责组织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医疗救治工作，统计伤亡人员情况，尽快查明致病致死原因。

派出所：负责组织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涉嫌犯罪案件的侦察，维护突发事件现场秩序，确保社会治安稳定。

镇学区：配合有关部门对学校食堂、学生在校营养餐造成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原因进行调查，以及组织应急处理工作。

镇财务室：负责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理工作的资金保障及管理。

镇民政办：负责对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有关伤亡人员的补助救助工作。

镇党政办：负责安全事故信息收集、报送工作，指导、协调新闻宣传单位做好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新闻报道工作。

（四）村委会、单位食品安全应急机构及责任    

各村委会、单位成立应急领导机构，负责本辖区食品安全突发性事件的处置。主要职责包括：拟定本辖区、本单位食品安全事件应急工作制度，建立完善应急组织体系和应急救援预案；掌握本辖区食品安全信息，及时向镇政府和上级应急领导机构报告事件情况；协调本辖区食品安全应急救援工作。    

三、预防和预警    
（一）监控机构　　

镇食安办负责全镇食品安全事故的监控、检查和预警工作（热线电话：0954-7761012），多渠道获取全镇相关食品安全信息，对各种信息进行汇总分析，及时向镇政府及县级应急领导小组报告。    

（二）监测信息    

加强食品安全信息监测，以便采取正确的处置措施。信息的报告和处理应快捷、准确、详实，重要信息应立即上报，因客观原因一时难以准确掌握信息，应及时报告基本情况，同时，抓紧调查处理并随后补报详情。    

四、应急响应    
出现食品安全事件，应在2小时内向镇食品安全应急机构和镇政府报告，并先期进行相关技术处理；镇食品安全应急机构获取信息后，应在2小时向县食安办和县政府报告，并派出应急技术服务小组进行技术支持。    

1.当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时，镇食品应急机构派出工作组，协助配合县工作组和镇政府共同做好救援工作；镇有关部门必须立即赶赴现场，先期进行处置，并在县工作组抵达事发地后配合做好应急处置工作。    

2.当发生较大食品安全事件时，镇食品安全应急领导机构在接到报告后，迅速组织相关部门和技术服务组进行会商，做出应急工作部署。并在2小时内向县政府及部门报告，并立即派出工作组，对有关情况进行调查核实，指导村、社区、镇辖各单位做好救援、事故调查和处置工作。镇有关部门必须立即赶赴现场，先期进行处置，并在县工作组抵达事发地后配合做好应急处置工作。事故处理完毕后，由镇食品安全应急领导机构报县食安办备案。    

3.当发生一般性食品安全事件时，镇食品安全应急机构应立即向县应急机构报告，并启动应急预案，先期进行处置，在县级工作组抵达事发地后配合做好应急处置工作。事故处理完毕后，由镇食品安全应急领导机构报县食安办备案。  

五、应急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

当食品安全事件发生，造成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时，镇政府派出应急医疗救护队，紧急救护中毒人员和受害人员，同时应广泛发动群众参与救护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当食品安全事件得到有效控制，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得到保障时，镇政府应急领导机构可宣布应急结束，并协助镇政府做好事件后续工作。

（二）通信与信息保障

食品应急指挥机构设立专门的报警电话，安排人员轮班值守，保证信息及时、准确、快速传递。

（三）资金保障    

镇辖各单位要设立食品安全应急专项资金，按照事故的伤害程度，由应急领导机构报镇政府，申请调用应急专项资金。   
（四）物资保障    

镇食品安全应急领导机构制定好救援物资调配方案。发生事故时，由镇政府统一对物资进行调配，确保救援物资及时供应。  
（五）医疗卫生保障    

当发生食品安全事件后，应急领导机构在镇政府协调下立即组织医疗卫生技术队伍，调配医疗卫生专业人员，根据需要及赶赴现场开展医疗救护等卫生应急工作，并调集必须的医疗器械物资，支援现场救护工作。 

（六）交通运输保障 

保证紧急情况下应急交通工具，救援车辆优先安排，优先调度，优先放行，确保运输畅通。    
（七）治安维护

协调配合公安机关做好受灾现场的治安管理工作，依法严厉打击破坏救援行动的违法行为，保证救援工作的顺利进行，维护正常社会秩序。

六、后期处置    

（一）调查与评估    

食品安全应急终止一周内，村、单位食品安全应急机构向镇食品安全领导小组提出书面总结报告。总结报告应包括下列基本内容：事故原因、发生过程及造成的后果（包括人员伤亡、经济损失）分析、评价，采取的主要应急响应措施及其效果，主要经验教训等。

镇食品应急领导机构对事故进行调查评估，总结经验，找出问题和存在的关键,提出改进意见，进一步做好应急工作。   
（二）奖励与责任追究    

对参加安全突发事件处置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对在处置工作有失职、渎职等行为或迟报、瞒报、漏报重要情况的有关责任人，要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